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2
	衛生福利部   年度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申請表（一）

	申請單位
	
	核准機關
日期文號
	

	會(地)址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職稱
	
	姓名
	
	承辦人
	
	電話
	

	（申請單位用印、負責人簽章）

	 計 畫
 名 稱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福利別
	老人福利
	預定完成日期
	1151231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1.本社區以OOO為照顧關懷據點設置中心，自本年1月份開始實施，社區以65歲以上長者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各項照顧措施，以建置失能老人連續性之長期照顧服務。
2.以社區志工編成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志工隊，實施關懷訪視、電話問安、健康促進活動等各項關懷服務措施。

	預
期
效
益
	1.本社區位於OO鄉(鎮、市)，藉由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設置，可提供全民休憩據點，彼此交流。
2.預計星期  、   (時間)在據點為老人量血壓。
關懷訪視：  人/年；  人次/年
電話問安：  人/年；  人次/年
餐飲服務：  人/年；  人次/年
健康促進活動:   場/年；   人/年；  人次/年

	計畫總經費
(C) =(A)+(B)
	
	申請縣府獎助經費(A)
	

	自籌經費(B)
	
（申請案自籌經費包括申請單位編列、民間捐款、其他政府機關獎助、收費等，如有申請其他單位經費請詳予註明）



	
衛生福利部115年度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申請表(二)

	計畫名稱：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附


件
	□申請獎助計畫書
□自籌款證明（如法定預算或納入預算證明等主管機關證明、申請時最近二個月內之金融機構存款證明等）
□建物基地位置圖
□土地登記（簿）謄本（包括標示、所有權及他項權利部)（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建物登記（簿）謄本（包括標示、所有權及他項權利部）（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地籍圖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奉准變更編定之證明文件
□都市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證明
□建物配置圖及相關各層平面圖、立面圖
□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建物使用執照影本
□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工程造價概算
□修繕工程書圖
□山坡地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查明非屬不得開發建築之地區所提出相關資料
□合法房屋證明
□公共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文件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申請建造或購置建物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專家學者諮詢規劃會議資料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申請之證明文件
□委託契約書
□切結書
□章程影本
□立案證書影本
□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最近一年年度預決算經主管機關審核備查函影本(如函中未敘明預決算同意備查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租（借）用房屋或土地證明
□其他	（已隨申請表附送的附件請打勾）

	縣市審核意見
	審　　　核　　　重　　　點
	審　　核　　意　　見

	
	1. 依行政區域內之整體需求，本計畫是否有必要？
2. 依計畫內容執行後是否可達到計畫之目的？
3. 是否符合申請獎助項目及基準之規定？
4. 申請單位所應附文件是否均符合規定？
5. 有無重複申請獎助情事？
6. 以前年度是否尚有未核銷案件？
7. 申請單位業務、會務、財務健全且正常運作。（非屬主管之團體，應敘明該團體主管機關之意見）
8. 申請獎助資本支出之單位有無註明房屋及土地是否屬租（借）用者？

	1.
2.
3.
4.
5.
6.
7.

8.



	
	(陳轉機關首長蓋章處)

	說明：
一、「計畫總經費」一欄，如有跨越二年度以上者，請書明各年度需求。
二、申請單位請於申請表第一頁適當位置用印。
三、如無核轉機關，核轉機關審核意見欄免填。



